
德财基〔2025〕审预字031号

关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包垸片区）工程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合垸水利管理委员会：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包垸片区）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中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工委会议纪要〔2025〕第9次（一）文件批准启动。

本工程位于常德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包垸汇水片区。主要工作内容为清表除杂扫障53710.59m2，场地内土方调运30947m3，堰塘淤泥处置掺10%石灰4213.35m3，排水渠整修650米，排污口封堵8处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包垸片区）工程》预算资料，包括设计图、预算书、送审单、实施方案等资料；
2.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等文件的通知》（湘水建管〔2015〕第130号）；

3.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调整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湘水发〔2019〕6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安全生产措施费计算标准的通知》（办水总函〔2023〕38号）；
5.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6.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2025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的通知》（湘建价建〔2025〕18号）；

7.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公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五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常建价〔2025〕6号）及市场询价；
8.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包垸片区）工程预算，含工程费、前期其他费及不可预见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排水工程量无设计，审减0.31万元；

2.渠道清淤工程量重复计算，审减0.72万元；

3.土方回填消耗量子目调整，审减0.25万元；

4.DN300铸铁拍门重复计算，审减0.09万元；

5.施工临时工程无设计，且现场已有施工便道，无需单独修建临时道路，审减1.52万元；

6.材料价格及人工系数调整，审减2.12万元；

7.前期费用及不可预计费调整，审减5.03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工程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1149622元，审定金额为1049231元（其中：工程费977121元、工程建设其他费41550元、不可预见费30560元），审减金额为100391元，审减率8.73%。（详见附件）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评审结论可作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包垸片区）工程招标上限值的依据。
2.本工程相关前期费用暂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结算据实办理。
3.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湖南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唐菲锶                  初审负责人：徐祥宏
复审人员：杨洋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周文敏
2025年7月14日

附件：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包垸片区）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包垸片区）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
	1027224.36
	977121.02
	50103.34
	

	1
	建筑工程
	1012024.36
	977121.02
	34903.34
	

	2
	施工临时工程
	15200.00
	0.00
	15200.00
	

	二
	前期其他费
	67653.34
	41549.91
	26103.43
	　

	1
	监理费
	11992.00
	11992.00
	0.00
	暂按德财函〔2018〕2号文

	2
	设计费
	25300.61
	19786.70
	5513.91
	

	3
	建设单位管理费
	30360.73 
	9711.21
	20589.52
	1%

	三
	不可预见费
	54743.91
	30560.13
	24183.78
	3%

	　
	合  计
	1149622
	1049231
	100391
	审减率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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